經費結報申請臨時認證資格表
	單位：
	職稱：
	申請日期：

	姓名：
	□已閱讀講習資料https://acc.nsysu.edu.tw/p/406-1012-361771,r4165.php?Lang=zh-tw

	分機：
	Email：

	申請人代碼：
	已有網路請購帳號者敬請填寫原帳號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1、 第一次使用網路請購系統請使用【輔助項目】【修改密碼】功能將密碼改變以達保密效果，使用過程有任何問題請逕洽主計室。

2、 申請認證臨時資格時效僅至下次開講習會前，屆時請參加講習會取得正式資格(本室每年預計4月及10月舉辦講習會)


                     　　　　　　　單位主管
申請人__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
備註:

1.計畫主持人及單位主管不須申請認證資格即可上網查詢所屬計畫各項帳務並授權給有認證資格者請購，系統可全部或部份授權，亦可授權給多人。
2.有關經費授權操作方式可參考網址https://acc.nsysu.edu.tw/var/file/12/1012/img/371/QA01.pdf
3.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考本室網頁
https://acc.nsysu.edu.tw/p/412-1012-19344.php?Lang=zh-tw
請回答下列題目並印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章後送至會計室

（　） 1.依教育部98年7月13日台人(一)字第0980089039A號函規定，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得不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逕以各該教師名義簽訂合約。

（　） 2.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　） 3.邀請本機關人員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可以支給出席費。
（　） 4.執行計畫辦理財產、物品或勞務採購時，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除科研經費採購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得不適用採購法外，超過15萬元之採購案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
（　） 5.辦理各項支付，超過1萬元（零用金限額）之公款依規定應簽發公庫支票或以存帳入戶方式逕付廠商，若有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依規定填寫預借經費或代墊款申請表並經核准後辦理。
（　） 6.因公奉派出差報支旅費，出差地點為公民營汽車可到達地區，只要經費許可，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均得報支。
（　） 7.統一發票(或收據)依規定應載明買受機關名稱－『國立中山大學』；若取具之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無法載明「國立中山大學」，應輸入本校統一編號－『76211194』。
（　） 8.依本校規定，金額15萬元以下之採購案授權各單位自行辦理，故各單位於採購後直接黏貼憑證辦理核銷，無需於事前辦理動支。
（　） 9.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說明會等有關往返交通費及住宿費均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
（　）10.某丙因公奉派出國，報支出差期間保險費、研討會註冊費、禮品交際費等，不用檢附原始憑證。
